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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效率与公平的研究

——来自Y省J区D村调利不调地的案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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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30年期限已经陆续到期。基于Y省 J区D村新一轮土地

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的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深入探究农村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果表明，以调利不调地为

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通过借助社会大规模参与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

制度遗产，满足了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需求，在集体层面上保障了全体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农户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包方式，不断放活农

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推动了新一轮土地延包 30 年试点工作高效开展，进而实现了效率与

公平的有机统一。同时，构建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 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

了社会分配理论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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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尤为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是一切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制度[1]。在当前中国

农村人地不匹配矛盾极为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农村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30年到期后如何处

置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201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强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

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开展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整县试点”，将土地延包试点范围由整村、整乡扩大至整县。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国家

出台上述政策的核心目的：一是保持农村稳定，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承包

权，既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生存保障，还能够在经济波动时发挥农村作为社会稳定蓄水池的作

用；二是促进发展，长期且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是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必要前提，通过土地经营权的自

由流转，可以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推动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和现代农业的发展[3]。

当然，为实现上述的双重目标，土地承包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一直试图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

平衡[2]。一方面，希望强化农地产权稳定性，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另一

方面，保证土地承包权的公平公正，防止动摇农村稳定的根基[3]。但是，自“再延长三十年”和“长久不

变”等的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延包问题已然成为政学两界一直争论的焦点话题，

主要表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30年期限到期后如何高效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工作？自 1984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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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农地确权固化以来，怎样化解累积 40多年的人地不匹配的疑难杂症？依旧延续“生不增，死不减”

的土地承包模式是否合理？事实上，对上述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学资源配

置理论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博弈关系[2]。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秉承“按户发包、人人有份”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让全

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够公平享有土地承包的权能[2]。但是，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

的迅猛冲击以及由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引致的土地分散细碎化格局犹存，促使大量农户从事非农生产

与就业，造成其对土地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土地抛荒弃耕现象普遍等弊端，严重阻滞农地

经营权流转的有效放活，不益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朝向市场化、现代化、适度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而

农村承包地的生产“效率”既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紧密关联，又和以收入为核心的农民根本利益息息

相关[4]。不过，就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研判而言，不仅存在对当前土

地分配公平性提出质疑的论断[5]，农村土地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可以相互抵消的观点[6]，乃至“公

平”与“效率”均难以取得的言论[7]。

纵观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发现，存在两种分歧的土地延包方式：

一是保持承包地现状，开展顺延，对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进行个例调整；二是通过

打乱重分的大调整方式抑或多退少补的小调整方式均分承包地[8]。这两种土地延包方式都会导致上

级政策内容无法与地方实际适配，带来效率损失或公平缺失等弊端。因此，如何在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工作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利用实地调研中Y省 J区D村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调利不调地的典型案例，提炼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

作中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其他农村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

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与案例选择

1.土地延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土地延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与土地调整密切关联[4]。相关研究认为，

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时通常面临直接顺延和土地调整两种选择[8]。从最新修订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有关精神来分析，当前国家意志更

加希望在土地调整上保持一定的耐力和定力[9]，倾向利用就业扶持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从

“地外”来化解人地紧张关系[10]。但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30年漫长的期限里，村集体①的代理人村干

部以及集体内部的村民不仅会因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人口流动导致动态变化，而且其还均有

自身的利益诉求[11]，相当比重农户渴望在新一轮土地延包改革工作中调整土地。于是，关于承包地到

期后的“调与不调”带来的地权是否稳定的问题，引致出能不能保障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争论在政

学两界表现得异常激烈。

一是土地调整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体现在：第一，频繁的土地调整会破坏农村土地产权稳定

性，降低农户对承包地的投资预期与投资激励，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提升以及损害地力的可持续性[12]。

第二，农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其投资回报存在一定周期，例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想实现规模化生

产，应当以流转适度规模且具有稳定期限的农地经营权为前提，而土地调整将会直接影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稳定经营的预期，导致其偏好于转入未有经历过频繁调地行为农户的土地，不利于农地经

营权的自由流转[4,9]。第三，经常性调地既造成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狭小、细碎的格局，又阻碍农业

专业化、规模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益于农地生产效率的提升[13]。二是土地调整推动公平实现。

首先，土地调整通过维持土地细碎化的格局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4]。可能的解释

①    村集体是农民集体的简称。其中，农民集体这一提法可以参见如 2018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简称《农村

土地承包法》）中的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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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土地拥有耐久性、保有利益以及投资利益，让土地具有不可被替代的保障性功

能；另一方面，在城乡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环境中，中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下，且社

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城乡福利保障资源未能够实现均等充分配置，土地自然而然便成为数以亿计

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之源，兼有养老保障、就业保障以及生存保障的多重功效[15]。因此，不论是“进一

步”的土地财产性功能，还是“退一步”的土地生产性功能，农户实现土地功能分化时，土地的保障性

功能不仅没有失去，而且还愈发强化土地的财产性功能和生产性功能[16]。同时，在国家权利对村庄不

断渗透，法律、社会认同与调地规则的地方制造，农户资源禀赋以及农户政治资源与行为能力的多重

因素驱动下，促使土地调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17]。其次，土地调整确保起点公平[2]。均田承包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能够保证每个农民对集体土地享有同等的权利，实现“耕者有其田”，创造了一种起

点上的公平[10]。特别是，当农村劳动力遭遇突发性破坏事件（如 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金融危

机以及2019年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可以“留有后路”，返乡就地就业，降低损耗程度[15]。

现有研究在奠定本文研究基础的同时，仍旧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本文利用Y省 J区D村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的调利不调地这一典型案例证据，深入探究在新一轮

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基于

Y省 J区D村形成调利不调地的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方案，可以为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工作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提供一套全新土地延包模式。二是立

足Y省 J区D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探索出调利不调地的案例，并构建开

展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分配理论的应用场景。

2.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系统且全面探究Y省 J区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调利

不调地的土地延包方式是如何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的。案例研究被认为是讲好中国故事，促进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过程研究范式的最佳方法之一[18]，有利于在中国农村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改革试点这个具备中国特有的情境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

诠释其中的中国意义。

案例选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依据：第一，典型代表性。D村于 2020年 12月 31日第二轮土地

承包 30年期限到期，且D村 2020年年初被农业农村部选定为Y省唯二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 30年试点村。同时，D村所在镇以及所在 J区分别在 2021年和 2022年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Y省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镇与试点区。第二，可研究性。D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调利不调地的土地延包方式不仅得到D村绝大多数农户认可，而且还在

整镇以及整区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均得到示范性推广。第三，实证可行性。贵州大学农

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中心团队成员分别于 2020年 8月 16-23日、2021年 11月 26日-12月 2日、2022
年 7月 4-6日以及 2023年 2月 22-26日在 Y省 J区共计开展为期 23天 19夜驻村式深度调查，组织

开展有区级座谈会 3次，乡镇级座谈会 10次，村级座谈会 58次。同时，利用设计好的问卷在 J区 58个

村随机开展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农户满意度问卷调研，共计获取调查问

卷916份，且问卷有效率为100%。于是，本文利用调研搜集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与数据，使用案例分析

法全方位对单一案例进行规律总结和深度探究，提炼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调利不调

地的特有运行机制。

二、推进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的模式选择

Y 省 J区 D 村在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

式，一方面通过借助社会大规模参与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遗产，让村集体可以利用集

体公益性岗位的优先就业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等权益的充分调配来实现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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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村集体对绝大多数农户采取顺延承包土地延包方式的同时，不断放活农地经

营权自由流转，进而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1.调利：落实利益补偿，公平实现

自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D村在社会力量大规模援助下，集体经济得到长足有效

发展。具体体现在：一是社会力量帮扶 D 村村集体创办一个初具规模且有一定收益的鲜切花加工

厂，自此开始拥有属于村集体的收益；二是社会力量援助D村村集体创办一家服装厂，设置一些公益

性岗位，交由村集体进行公益性岗位的具体分配。因此，村集体能够有效利用集体公益性岗位的优

先就业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落实4户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补偿，促使公平公正得以落实 ①。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D村村集体对全村 425户农户相关信息进行

了统一摸排，确定 4户属于无地少地农户。D村在没有预留机动地的现实窘境下②，如何妥善处理这 4
户特殊农户的土地需求问题，成为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的首要难题。于是，在新一轮

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实践工作中D村村集体通过对村集体利益的有效调配，落实利益补偿，让 4户无

地少地农户可以享有与D村其他农户同样公平公正的生存发展权。具体措施是：第一，D村村集体利

用集体公益性岗位的优先就业权通过就业来保障无地少地农户的相关权益。首先，在尊重无地少地

农户意愿选择的前提下，D村村集体利用服装厂公益性岗位的优先就业权，通过就业方式保障 2户有

劳动能力农户的生存发展权益。其次，2户农户在学徒期间不仅每人能够获取 3000元/月工资，而且

还会有专人来教授其生产服装的技能。3个月学徒期结束后，他们可以选择按照计时或计件工资形

式来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多劳多得。同时，依据访谈数据显示，2户农户成为熟练工人后，所有成员

均能够获取 4500~7000元/月的工资。最后，D村村集体服装厂提供公益性岗位的优先就业权让 2户

农户就近实现就业以及保障他们基本生存发展需求的同时，深深吸引那些外出从事非农生产或就业

的农户返乡就业，有效解决了D村诸如“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等系列社会性难题[19]。

“村集体协商一致向村里 2户有劳动能力且无地少地农户提供服装厂公益性岗位优先就业

权，这一尝试的出发点是保证他们享有公平公正的生存发展权利，但是我们心里对这 2户农户是

否满意村集体的这个安排以及是否能够保障他们基本生存发展权利是没有底的。庆幸的是，近

一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村集体这一举措是具有突破性的，既保障 2户农户基本生存发展权，还极大

带动部分外出务工农户回归家乡、就近就业，同时让村里不再几乎全是‘三八六一九九’。”（D村

村支书，访谈记录：20211128CM）③

第二，D村村集体利用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给予无地少地农户一定经济补偿来保障他们的相关

权益。一是在考虑无地少地农户意见以及结合D村村集体建议的基础上，D村村集体通过利用村集

体鲜切花加工厂的集体收益分别给予 2户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农户（均为 1人户）相应经济补偿来维持

他们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二是依据访谈数据显示，2021年初，村集体鲜切花加工厂成立了 5年时

间，且已经实现盈利。于是，D村通过利用村集体鲜切花加工厂的集体收益给予这 2户农户 4800元/
（年·户）的经济补偿，这和Y省 J区2021年给予这2户农户4920元/（年·户）低保补助几乎相当。三是

虽然 D村村集体分配给 2户基本丧失劳动力的 1人户的经济补偿依旧有点微薄，但是充分展现出 D
村村集体希望借助赋权和慈善的方式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发展权[20]。

①    数据源于实地调研。

②    机动地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时，有些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以后可能进行的土地调整而预先留出的土地。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

法》明确规定，已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必须将“机动地”严格控制在耕地总面积5%的限额之内，并严格用于解决人地矛盾，超过

的部分应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不足 5%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2018年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要求，村集

体不可以预留机动地。

③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前8位数为访谈日期（例如20211128代表2021年11月28日），后面几个字母是受访者姓名的缩写，对受访者

的原话进行了一定的文字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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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不会想到我这样一个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能力，整天依靠政府低保过日子的人，

在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虽然没有分得土地，但是村集体每个月按时给予我一定的

经济补偿，不仅让我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而且让我感觉到村集体是充满公平正义的，是真正在

关心和照顾像我一样弱势群体的。”（D 村唯二无地少地且无劳动能力的 1 人户，访谈记录：

20211130LDM）

2.不调地：顺延承包，放活农地经营权，效率实现

D村村集体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严格遵循国家顶层设

计的意志，对D村绝大多数农户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包方式的同时，不断放活农地经营权自由流

转，推动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得以高效开展。具体来看：第一，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

包方式。首先，D村于 2018年年底基本上完成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

解决了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鉴于此，D村村集体立足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的制

度遗产，充分利用确权证书上农户土地承包的相关信息，在进行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时直

接对 421户有确权证书的农户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包方式。其次，由于村集体和 421户农户之间

的信息几近是完全对称的，从而减少了对农户信息的摸排成本以及签订土地延包合同的频次，同时

还有效维持了农户对原有承包地投资的排他占有。最后，根据随机入户调研数据（317份农户问卷）

显示，所有访谈农户都支持村集体在借助新一轮农地确权制度遗产的前提下，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

第二，放活农地经营权自由流转。一是在 2018年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以前，D村大

量农户外出非农就业的同时，几乎不会将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D 村全村土地流转率仅仅维持在

15%的水平，远远低于全国 2017年年底 37%的承包地流转率[21]，直接导致D村土地弃耕或者抛荒现

象较为严峻。二是D村承包地经营权主要在邻居或者亲戚间进行流转，承包地经营权流转通常也以

短期、口头约定、无偿式为主，农户根本没有意识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存在的巨大经济价值。三是

2018年 D 村农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之后，彻底明确土地关系，划清权益界限，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22]，且极大激励熟人之间的农地流转趋于非人格化和高租金化，增强农户农地流转交易的谈判地位

和议价能力[23]。四是D村为有效杜绝绝大多数农户顺延承包地之后，一部分农户外出从事非农生产

或就业很大概率上存在抛荒或弃耕的行为，于是村集体积极宣传引导这部分农户以长期、书面合约、

有偿的方式将其承包地经营权进行流转。五是在摸排有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农户的基础上，村集体

充当一个中介角色，把土地连片规模化后再以较为合适的价格出租给村集体引进的资质优良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这样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租金收益，还能够就近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务工，获取

租金和务工的双重收益。六是根据访谈资料以及随机入户调研数据显示，D村农户在与村集体签订

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合同以后，农地抛荒弃耕的现象很少再发生，土地经营权流转率提升至32%，土

地流转租金保持在 1000~3000元/亩，土地流转书面式合同签订率高达 85%以上，土地流转以 3年及

以上的中长期流转期限为主的农户占比76%，从而有效放活了农地经营权自由流转。

“选择什么样的土地延包方式，村集体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与灵活性，村集体一致同意让 421
户农户直接顺延承包，既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要求，也让村集体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成本开支。不过，由于以前村里存在土地弃耕或者抛荒现象，在土地顺延承包的同时，村集体积

极引导有外出非农就业或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积极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极大放活村里土地

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土地流转率也得到空前提升。”（D村村主任，访谈记录：20211201ZGS）

Y省 J区D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

源配置方式，不仅推动了D村土地延包工作顺利完成，而且农业农村部在Y省 J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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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再延长 30年整乡以及整县试点工作中，全部采用D村调利不调地的土地延包方式，从而促使农

户土地延包合同的签订率高达99%，农户的满意度高达98%以上（见表1）。

“D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的调利不调地土地延包新方式，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在整乡和整县试点工作中也均取得良好成效。D村调利

不调地这一成功经验值得在Y省其他农村地区的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工作中推广开来”（Y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访谈记录：20220705ZJ）

三、理论构建：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

通过利用Y省 J区D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形成的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

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构建了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30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图1）。首先，村集

体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架起中央以及地

方各级政府与农户之间桥梁联系的基层组织，村集体选择调利不调地的方式来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一方面是由于顶层设计要求稳定压倒一切，突出强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本原则，因而不调地可以实现稳定农村土地产权的要

求，为农地经营权高效流转打下良好产权预期的坚实基础，体现出村集体对上负责的政策执行方式；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差序格局、关系网络以及信任机制的深刻影响下，村集体是全体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代表，要确保他们均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于是利用调利的方式来保证极

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诉求，表明村集体对下能够有效落实农户的现实需求。当然，无疑进一步说明，

村集体在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选择调利不调地的土地延包方式，最大程度上实现了顶层

政策设计内容和D村地方现实相互适配，实现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效率和公平有机

统一的最终目标。

其次，不调地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一是顺延承包显示出要持续强化农村

土地产权稳定性。尽管在时间节点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

点工作本质上可以认为是对 2018年年底基本结束的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改革的延续。因此，稳定的

农村土地产权必将会强化对农户土地经营权的保障，特别是对于农户土地转出收益的法律保护，这

时农户对农地的排他能力、谈判能力和交易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他们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

地处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效遏制土地弃耕或者抛荒现象再发生[24]。二是放活土地经营权表现出

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解决中国农业低效率生产的有效措施就是不断放活农地经营权的自

由流转，不仅可以缓解土地细碎化的难题，而且还能够利用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来实现农业生产的

规模化、现代化和市场化[25]。

最后，调利保障公平公正，展现出社会分配存在的巨大优势。不调地可以通过顺延承包，放活农

地经营权的形式来推动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的高效开展。但是，怎样通过调利的方式来推

动公平公正的实现？即如何真正落实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补偿？这将是D村村集体需要直

面的一大难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中国中西部的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村集体基本上没有属于

集体层面的高收益；另一方面，在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时村集体中实质

表1　调利不调地土地延包方式的绩效

试点范围

J区D村

J区7个乡镇

J区1个镇

试点性质

整村试点

整乡试点

整县试点

延包方式

调利不调地

调利不调地

调利不调地

合同
签订率/%

99.06

99.14

99.23

特殊
农户数

4

51

15

调研的
行政村数

1

52

5

入户
户数

317

537

62

农户
满意度/%

99.37

99.44

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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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正是由于在政策执行时需要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而这样的制

度惯性让基于理性人思维的绝大多数农户很大程度上会对这些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权益置之不

顾，许诺的利益补偿最终也可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不过，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期间，还是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期间，社会力量的参与颇为重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同时提到，“健全

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引导激励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凝聚全社会力量，扎实有序

推进乡村振兴”。可见，正是由于脱贫攻坚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一系列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生

产经营与发展建设的制度遗产，村集体才能够通过对集体公益性岗位的优先就业权和集体资产收益

分配权实现有效配置，保障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需求，让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层面

上得以被公平公正对待。

四、理论对话：对社会分配理论的应用

社会分配是中国一个本土化的概念[26]。厉以宁率先提出要合理利用人们基于道德之上的捐献、

捐赠、捐助等公益慈善的社会分配[27]。他进一步强调，立足道德力量作用收入的社会分配，包括社会

公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

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同时，

也会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自行向受灾群众捐

款，这些都属于社会分配的范畴[28]。事实上，社会分配

具有较为广泛的内涵与外延，狭义的社会分配指公益慈

善，而广义的社会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

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29]。因此，社会分配被看作

继市场主导和国家主导的分配之后，由社会力量主导的

一种新型分配形式[30]。在这三种类型的分配中，如果说

市场分配基于效率原则，负责“做大蛋糕”，以及国家分

配基于制度化的公平正义原则，负责“分好蛋糕”；那么

社会分配则基于道德情感上的自愿原则，负责“奉献蛋

糕”，三者分别追求“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的目标[29]。此外，社会分配具有对市场分配

和国家分配的不足进行弥补和矫正的功能[31]①（图1）。

针对D村而言，社会力量援助D村开办了一家鲜切花加工厂和一家服装厂，自此D村在拥有集

体收益的同时，还充当具体负责公益性岗位分配的角色。此外，村集体作为社会力量援助农户的一

个中间组织载体，一方面要负责对接社会力量投入到农村的系列资金、技术、设备、人才以及有关经

营管理知识等；另一方面，还要尽最大可能将社会力量援助带来的相关收益配置给那些相对比较弱

势的群体，来实现其最基础的生存与发展权利，进而在集体这一层面让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

公平公正的对待。具体体现在：一是D村村集体利用服装厂设置的公益性岗位，让 2户有劳动能力且

无地少地农户优先享有公益性岗位的就业权，弥补无地少地给其造成相关权益的缺失；二是村集体

将鲜切花加工厂累积的集体收益，直接分配给 2户无地少地且丧失劳动力的 1人户相应经济补偿，用

以维持其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正是因为村集体有效承接并进一步将社会力量的援助在D村实

现落地，D村村集体才能够利用集体利益落实对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补偿，促使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调利的具体措施未存在虚置的境况。同时，村集体利用调利的方式

维系了相对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充分体现出社会分配所具备的无私奉献和追求共同

富裕的本质特性，从而保障了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层面上实现了公平公正。

①    L2线上任一点均体现了绝对公平和绝对效率的统一。不过，现实世界中却不存在这般情形，因而本文认为稍微的效率损失或者

公平损失均可以表示效率与公平的相对有机统一，即图1中 f1与 e1两点形成的线段之内。

图 1 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 年试点工作

的社会分配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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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 30年期限已经陆续到期，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正

有条不紊开展着。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试点工作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有

机统一，不仅与农户的权益直接相关联，而且有助于村集体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还有利于在全社会

营造一种效率与公平必须兼顾的良好风气。于是，基于Y省 J区D村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

中形成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深入探究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年试点工作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中形成

以调利不调地为核心要义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通过借助社会大规模参与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

战略的制度遗产，满足了极少数无地少地农户的利益需求，在集体层面上保障了全体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农户采取顺延承包的土地延包方式，且进一步放活农地经营

权的自由流转，推动了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高效开展，从而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第二，本文构建的开展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分配理论的应

用场景。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强调：一是试点工作要全面考量农村具体的人地变化情况和农民的合

理诉求，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赋予村集体一定的自主决策空间。二是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加大对农村的援助力度，同时结合其援助具备公益和慈善的性质，进一步加强社会力量对无地少

地农户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效率和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新一轮土地延包 30年试点工作务必

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防止试点工作中出现效率损失或公平缺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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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New Round of 
Farmland Contract Extension in Rural Areas for 30 Years

——A Case Study of D Village of J District in Y Province

LOU Lei， HONG Mingyong， QIAN Long

Abstract The 30-year term of the second round of farmland contracting has been expiring one af⁃
ter another. Based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with the cor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benefits without 
adjusting farmland  formed in the new round of 30-year pilot work of farmland contract extension in D vil⁃
lage， J District， Y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the pi⁃
lot work of 30-year contract extension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econd round of farmland contrac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with the cor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benefits with⁃
out adjusting farmland ， on the one hand，meets the interests of a very small number of landless rural 
household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heritage of large-scale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ensures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members of the collective eco⁃
nomic organization at the collective level.On the other h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have 
adopted the way of extending the contract of farmland， continuously activat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farmland management rights，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round of 30-year pilot 
work of farmland contract extension， and thus realiz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 new round of farmland contract extension pilot work for 30 
year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further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social distribution theory.

Key words a new round of farmland contract extension； adjusting benefits without adjusting farm⁃
land；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soc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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